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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防“黑代理”
成劳动争议处置
“搅局者”

“黑代理”的目的并不

是为了维护劳动者的合法

权益，而是为了谋取代理

费用。对这样的“搅局者”

不能纵容。

其一，有必要加大依

法打击力度。其二，需要

“零门槛”法援主动出击。

事实上，这些“黑代理”的

猖獗正是劳动者相关法律

服务欠缺的表现。所以，

工会、人社、司法等部门当

引起重视。比如，在劳动

人事争议仲裁中心设置联

合调解、执行申请、心理咨

询统一入驻的“一站式”服

务平台；还如，发挥好专业

律师的作用，从而为劳动

者及企业做好相关服务等

等。其三，应提升劳动双

方法律意识。劳动者之所

以被“黑代理”所忽悠，正

在于自身的法律知识欠

缺，致使自己在维权路上

并不顺畅且可能会被“黑

代理”所伤。故此，一方面

劳动者应加强相关劳动法

律知识的学习，并提升依

法维权的本事；另一方面

工会等应推进法律知识进

企业等活动，增强企业及

员工的法律知识水平，让

法律成为维权的底气。

（杨李喆）

“黑代理”
成劳动争议调解和诉讼

“搅局者”

既没有法律执业资格，也非当事人的亲朋好友，却以能获得高额赔偿金或经济补偿金为诱饵，

忽悠劳动者，借以谋取代理费用的黑心钱。上海闵行区人社部门近期发现，“黑代理”成为劳动争议

调解和诉讼的“搅局者”。

按照我国法律规定，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当事人的近亲属或者工作人员，当事人所在社

区、单位以及有关社会团体推荐的公民，可以做民事诉讼代理人。其中，公民代理不能收取任何费

用。而对于无牌无证从事法律业务的人员和机构，通过风险代理参与案件，并收取代理费。

职工与企业发生劳动纠纷，提出劳动争

议诉讼原本理所当然。然而，闵行区人社部

门在日常办理过程中发现了异状——部分劳

动者要求的赔偿金额有些离谱，甚至可以用

“夸张”来形容。

“按照相关法律规定，最多也就是企业补

偿几千元的诉讼，竟有劳动者开出了几十万

元的‘天价’。”闵行区劳动人事争议工作对接

中心业务负责人徐峥嵘说。

这一反常现象的大量出现引起了工作人

员的警惕。多方查证发现，原来是“黑代理”

从中作祟。

“你被公司侵权了怎么才索赔这么点

钱？我来帮你，包你多拿好几倍赔偿。”如果

在劳动仲裁的受理等待区，有“好心人”如此

来“劝说”你，十有八九是遇到了“黑代理”。

据了解，在闵行区劳动人事争议工作对

接中心立案大厅内，长期存在逗留徘徊、招揽

生意的职业“黑代理”，这些人严重影响了劳

动争议调解仲裁正常的工作秩序。他们不仅

挑唆劳动者提高预期，干预调解员正常办案；

还提供有偿法律咨询服务，让劳动者误以为

是工作人员，损害了政府部门形象；甚至冒充

律师身份提供法律援助，影响相关部门联合

调处集体劳动争议。

徐峥嵘表示，这些人员既没有法律执业

资格，也非当事人亲朋好友，却以能获得高额

赔偿金或经济补偿金为诱饵，为劳动者有偿

代书，收费从50元至500元不等。不少本身

法律意识比较淡薄、文化程度也不高的劳动

者往往容易上当。

有劳动仲裁机构的工作人员介绍，在一

个劳动争议案件的审理中，本来可以在调解

委员会调解的，但“黑代理”却坚持要走仲裁；

仲裁的结果如果没有达到他们的要求，他们

会继续上诉到法院。

记者发现，不止上海，“黑代理”在全国都

存在。

在深圳一家私企工作的农民工周丽（化

名）辞职后却被老板克扣薪水，想通过法律途

径来解决。在电话咨询了深圳市法律援助处

后得知自己只能得到1000元的赔偿后，周丽

并不甘心，找到自称是律师的陈某。陈某声

称可以帮她索要到将近 1 万元的赔偿，但要

收取2000元至3000元的代理费。

不过，判决书下来后，周丽发现自己只获

得了 900 元的赔偿金。对此，陈某谎称法院

工作人员“太黑”，对方关系很硬等，表示自己

无能为力。

实际上，经调查，陈某并没有律师执照。

而陈某则辩称自己是公民代理，也拒不承认

自己向周丽收取了代理费。

有法律援助律师表示，“最可恨的就是

‘黑代理’代理工伤赔偿类案件的行为。比如

有的只赔偿了5万元，但‘黑代理’能收取两

三万元的代理费。”

“黑代理”影响的不只是普通职工，对企

业也产生了间接影响。

“公司在发展过程中还是比较注重遵守法

律法规的，但是在劳动用工方面，由于不熟悉

相关规定，难免存在不规范、不到位的地方。

与员工产生劳动争议后，企业尽可能与员工协

商调解，避免进入无谓的仲裁诉讼程序。”在闵

行区人社局工作人员对相关企业的走访调研

中，一家位于梅陇镇的科技型企业反映，“但

是，个别员工受到‘黑代理’的煽动，向企业漫

天要价，超出了企业可以承受的范围，不得不

继续走法律程序。最后二审法院大部分支持

了企业，这个结果对于双方其实是‘双输’。”

“‘黑代理’已经成为劳动争议调解和诉

讼的‘搅局者’。”徐峥嵘说，他们承诺的“多赔

付”，不仅是一句空话，更误导了劳动者，使得

其向企业漫天要价。而法院的公平判决会让

这部分劳动者费时费力后，心理预期最后还

“落空”。

令人惊讶的是，在人社部门维持工作秩

序过程中，“黑代理”还多次与其产生冲突，甚

至扬言要打击报复。

对此，闵行区人社局联手七宝镇综治办、派

出所进行对接，联合整治重拳打击。之后，“黑

代理”几次挑起事端，公安机关快速出警，对“黑

代理”进行警示训诫、带离场所的处理。如今，

“黑代理”扰乱秩序的现象得到有效遏制。

闵行区人社局还制定了《闵行区劳动人

事争议工作对接中心场所管理规定》，并在咨

询大厅予以公示，规定对每一位前来区对接

中心办事的当事人具有管理效力，明令限制

“黑代理”进入立案调解区域。

在整治过程中，人社部门也发现，虽然对

接中心原本就设立了法律咨询室，提供免费

的法律咨询服务，但劳动者对代写法律文书

等法律服务也有客观需求。

目前，对接中心内已经放置了“拒绝黑代

理——本中心免费提供法律咨询及仲裁申请

文书代写”的告知牌、设置法律咨询（代写服

务）取号按钮等，方便劳动者更便捷地获取服

务讯息。

记者了解到，2017年5月底，闵行区总工

会在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挂牌成立“区联

合调解中心工会分中心”，实现全天候律师接

待，由工会、人社、司法协同设置联合调解、执

行申请、心理咨询统一入驻的“一站式”服务

平台。其中闵行区总工会委派职工维权律师

志愿团律师、心理咨询师分别入驻法律咨询

援助工作室和心理咨询工作室。同时，委派3

名专职劳动关系调解员入驻联合调解中心，

发挥引导调解、诉前指导的作用。

“零门槛”法援主动出击，让“黑代理”的

发展空间被进一步挤压，部分打着为农民工

维权而实际收取较高服务费的机构也会随之

退出法律服务市场。 （工人日报）

“我来帮你，包你多拿好几倍赔偿” 观点

向企业漫天要价，最后其实“双输”

“零门槛”法援，让“黑代理”没有生存空间


